[bookmark: _GoBack]关于山东领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
一、审核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全称为“山东领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1129，创新层），注册地为山东省日照市北园四路与兖州路交汇处，成立于2010年4月2日，成立时即为股份公司，并于2014年9月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截至股权登记日（2018年9月12日），共有股东610人。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为李鹏，主营业务为基于J2EE体系结构的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8年9月23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并于2018年11月9日向申请人发出书面反馈，申请人及主办券商、会计师、律师于2018年11月20日提交了反馈意见回复。
全国股转系统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山东领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自律监管情况函》（见附件4），其中确认截至2018年10月23日，申请人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方面不存在违规问题，在日常监管中，也未发现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挂牌以来，申请人共计进行过6次定向发行股票融资，前3次融资过程中均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问题，相关责任主体已于2017年5月参加全国股转公司业务培训并通过考试。
　　申请人挂牌以来，进行过3次权益分派，具体情况如下：
　　1、2015年4月13日，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5.5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8股。
　　2、2015年11月17日，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9股。
　　3、2017年5月10日，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二、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一）关于应收账款
审核中关注到，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2月31日、2018年6月30日，申请人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112,564,890.78元、187,549,044.33元、251,553,945.69元。2017年申请人营业收入较2016年增加38,056,501.05元，增幅24.25%，应收账款2017年年末较2016年年末增加74,984,153.55 元，增幅66.61%。请申请人：（1）结合客户、信用政策、行业及产品特点等补充披露应收账款余额变化的原因；（2）结合期后回款情况、回款进度披露应收账款余额对申请人经营周转的影响。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1）应收账款余额变化的原因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账龄及坏账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元
	类别
	账龄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非关联方
	1年以内
	184,325,881.18
	9,216,294.05
	125,310,119.30
	6,265,505.97
	90,979,330.78
	4,548,966.54

	
	1至2年
	12,342,000.00
	1,234,200.00
	41,145,641.03
	4,114,564.10
	18,800,560.00
	1,880,056.00

	
	2至3年
	52,877,064.50
	10,575,412.90
	18,964,284.00
	3,792,856.80
	765,000.00
	153,000.00

	
	3至4年
	385,000.00
	115,500.00
	505,000.00
	151,500.00
	10,000.00
	3,000.00

	
	小计
	249,929,945.68
	21,141,406.95
	185,925,044.33
	14,324,426.87
	110,554,890.78
	6,585,022.54

	关联方
	1年以内
	640,000.00
	-　
	553,280.00
	-　
	2,010,000.00
	-　

	
	1至2年
	984,000.00
	-　
	1,070,720.00
	-　
	-　
	-　

	
	小计
	1,624,000.00
	-　
	1,624,000.00
	-　
	2,010,000.00
	-　

	合　计
	251,553,945.68
	21,141,406.95
	187,549,044.33
	14,324,426.87
	112,564,890.78
	6,585,022.54


申请人2018年6月30日的应收账款余额为251,553,945.69元，较2017年12月 31日的187,549,044.33元增长了64,004,901.36 元，增幅34.13%；2017年12月31日余额较2016年12月31日余额增加74,984,153.55元，增幅66.61%。申请人应收账款增长幅度较大主要受如下因素影响所致：
A.客户方面
从申请人产品的最终流向看，政府、事业单位及海外客户占比较高，政府机构的支付流程影响因素较多，时间较长，使申请人应收账款的账期较长，余额较大。截至2018年6月30日，申请人应收账款余额为251,553,945.68元，账龄2-3年款项余额为52,877,064.50元，其中政府及海外客户账龄在2-3年的余额为49,254,504.50元，占2-3年账龄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为93.15%，导致申请人应收账款增长较大。
2016年、2017年、2018年1-6月申请人主要客户情况如下：
2018年1-6月前五大客户：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

	济宁东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7,533,285.52
	14.27

	竞虎（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966,842.03
	11.37

	中智普惠（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764,151.09
	11.21

	深圳市智汇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1,931,352.59
	9.71

	深圳市榕森富达商贸有限公司
	11,747,493.49
	9.56

	合计
	68,943,124.72
	56.13


2017年度申请人前五大客户情况：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

	中智普惠（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1,385,924.39
	16.10

	北京乌拉诺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3,375,993.20
	11.99

	竞虎（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376,671.56
	10.45

	济宁东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411.34
	9.40

	上海乾强实业有限公司
	16,944,791.77
	8.69

	合计
	110,403,792.26
	56.62


2016年度申请人前五大客户情况：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

	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旅游局
	20,000,000.00
	12.74

	北京乌拉诺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842,334.68
	8.82

	济宁东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3,372,555.37
	8.52

	中智普惠（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191,433.97
	8.41

	上海乾强实业有限公司
	11,505,446.83
	7.33

	合计
	71,911,770.85
	45.82


报告期内，申请人前五大客户占营业收入比例均未超过60%，申请人客户总体保持稳定。
B.信用政策方面
报告期内，申请人销售模式、主要客户的销售政策、结算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申请人主要销售政策如下:一般签署合同首付款为合同总额的30%，签署合同后即支付，尾款为合同总额的60%，客户验收后支付，质保款为合同总额的10%，质保期一般为1年，质保到期后支付；部分项目应客户方要求，签署合同后没有首付款，在项目完成验收后支付合同金额的90%，剩余10%为质保款，质保期一般为1年，质保到期后支付。报告期内，鉴于业务市场规模快速发展的需要，对于信用等级较高的客户，虽有部分账款逾期，但鉴于合作关系良好，申请人并未采取激进的催款策略，导致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增长较快。
C.行业及产品特点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近年来保持快速发展态势。根据工信部发布的《2017年软件业经济运行情况》，2017年度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55,037亿元，同比增长13.9%。其中，全行业实现信息技术服务收入2.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6.8%，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53.3%；全行业实现软件产品收入1.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31.3%。
申请人主要经营业务为基于J2EE体系结构的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
按照商业模式、盈利模式与申请人相近原则选取三家可比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海鑫科金（证券代码430021）：主营业务为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和智能系统的研发及推广。
中科软（证券代码430002）：主营业务为大型行业应用软件的研究、开发和实施；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和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大型网络应用软件组合平台和中间件软件产品及应用工具、行业通用软件产品的研发。
新晨科技（证券代码300542）：主营业务为应用软件开发业务、软硬件系统集成业务和专业技术服务业务。
应收账款按照计提坏账准备的政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对比：
	账龄
	领信股份
	海鑫科金
	中科软
	新晨科技

	1年以内
	5%
	5%
	5%
	5%

	1-2年
	10%
	10%
	10%
	10%

	2-3年
	20%
	15%
	20%
	30%

	3-4年
	30%
	20%
	40%
	50%

	4-5年
	50%
	50%
	60%
	80%

	5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应收账款截至2017年12月31日按照账龄与同行业对比如下：
单位：元
	账龄
	领信股份
	海鑫科金
	中科软
	新晨科技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1年以内
	125,310,119.30
	67.40%
	114,070,754.11
	42.42%
	946,555,102.92
	72.58%
	272,085,245.77
	72.66%

	1至2年
	41,145,641.03
	22.13%
	63,168,060.51
	23.49%
	161,030,999.14
	12.35%
	41,267,245.64
	11.02%

	2至3年
	18,964,284.00
	10.20%
	34,147,772.56
	12.70%
	70,745,872.68
	5.42%
	19,239,375.31
	5.14%

	3至4年
	505,000.00
	0.27%
	25,075,333.85
	9.33%
	91,600,526.38
	7.02%
	21,290,254.68
	5.69%

	4至5年
	0.00
	0.00%
	8,521,606.95
	3.17%
	16,558,247.60
	1.27%
	14,050,059.08
	3.75%

	5年以上
	0.00
	0.00%
	23,910,742.88
	8.89%
	17,627,416.03
	1.35%
	6,554,293.25
	1.75%

	合计
	185,925,044.33
	100.00%
	268,894,270.86
	100.00%
	1,304,118,164.75
	100.00%
	374,486,473.73
	100.00%


注：因关联方期末余额较小，关联方余额未纳入表内。
应收账款截至2018年06月30日按照账龄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对比：
单位：元
	　账龄
	领信股份
	海鑫科金
	中科软
	新晨科技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1年以内
	184,325,881.18
	73.75%
	96,204,248.65
	39.79%
	1,118,289,205.98
	76.99%
	309,558,582.10
	69.73%

	1至2年
	12,342,000.00
	4.94%
	47,787,147.45
	19.77%
	177,147,107.51
	12.20%
	83,420,224.36
	18.79%

	2至3年
	52,877,064.50
	21.16%
	39,444,548.81
	16.32%
	63,791,211.80
	4.39%
	14,173,218.14
	3.19%

	3至4年
	385,000.00
	0.15%
	25,890,290.26
	10.71%
	40,320,867.29
	2.78%
	13,893,800.77
	3.13%

	4至5年
	0.00
	0.0 0%
	7,859,974.13
	3.25%
	30,891,903.29
	2.13%
	14,852,562.68
	3.35%

	5年以上
	0.00
	0.00%
	24,574,337.88
	10.16%
	22,046,176.16
	1.52%
	8,014,109.45
	1.81%

	合计
	249,929,945.68
	100.00%
	241,760,547.18
	100.00%
	1,452,486,472.03
	100.00%
	443,912,497.50
	100.00%


注：因关联方期末余额较小，关联方余额未纳入表内。
从上表可以看出，通过对比同行业公司坏账计提政策与账龄分布情况，申请人应收账款处于合理的水平。报告期内申请人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较为合理，1年以内应收账款比例较高。通过与客户长期持续的合作，应收账款的回款较有保障。与此同时申请人内部控制较为严格，建立了应收账款及时跟踪与管理的体制，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申请人的坏账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未见明显异常，符合行业及产品特点。报告期内申请人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有所提高，但报告期内申请人迅速提升了运营规模，提高了申请人利润水平，未对申请人造成不良影响。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申请人应收账款大幅上升的原因主要系：第一，随着营业收入的增加，申请人的应收账款相应累积并增长，申请人2018年1-6月、2017年实现收入122,826,632.2元、194,984,047.02元，分别较2017年1-6月、2016年增加29,434,980.09元、38,056,501.05元，分别增长31.52%、24.25%；第二，行业及产品特点方面，申请人主要业务为软件研发，而软件研发的项目需求变化较大，在开发过程中的需求变更情况比较普遍，项目研发产品的验收标准难以事先精准量化确定，导致项目开发周期较长，验收过程比较复杂，从而导致应收账款余额增长；第三，客户特点方面，申请人客户群体中企事业单位和政府单位占比较高，政府机构的项目验收及财政支付比较复杂，时间较长，使申请人应收账款的账期较长，截至2018年6月30日，申请人应收账款余额为251,553,945.68元，账龄2-3年款项余额为52,877,064.50元，其中政府及海外客户账龄在2-3年的余额为49,254,504.50元，占2-3年账龄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为93.15%，导致申请人应收账款增长较大。
2）应收账款余额对申请人经营周转的影响
截至 2018 年11月 10 日，申请人回款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元
	日期
	应收账款余额
	2018年1-6月回款
	2018年7-10月回款

	2017年12月31日
	185,925,044.30 
	-　
	-　

	2018年6月30日
	251,553,945.68
	　61,475,223.25 
	　 8,819,504.55 


在回款进度方面，受政府年度预算使用情况的影响，每年最后两个月为结算高峰期，申请人预计本年度最后两个月回款情况有所好转。
截至2018年6月30日，账龄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为184,325,881.18元，占应收账款余额的73.27%。主要应收账款为近一年内的新增业务收入，处于合理账龄区间，申请人将通过加快业务进展、提升研发效率、加强客户服务等措施加大回款力度。
申请人的软件产品主要面向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为客户的信息化提供相应的软件产品，政府项目涉及到预算、立项、资金拨付等程序，流转审批环节较多，此类项目的回款较慢。债务人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且以前年度交易过程中未出现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情况，申请人与客户均有正常业务往来，应收账款的回款无法收回的可能性较小。对申请人经营和资金周转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申请人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增长较快是合理的，申请人已按坏账准备政策相应计提坏账，未对申请人经营和资金周转造成不良的影响。
（二）关于补充流动资金测算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补充流动资金测算时将应付职工薪酬作为测算依据。请申请人按照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的平均增长情况，经营性应收（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及应收票据）、经营性应付（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及应付票据）及存货项目对流动资金的占用情况，补充披露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1、主要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负债分别进行估算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金额
	占2016年营业收入比例
	2017年金额
	占2017年营业收入比例
	占营业收入比例平均值

	应收账款
	10,597.99
	67.53%
	17,322.46
	88.84%
	78.19%

	预付款项
	58.55
	0.37%
	47.5
	0.24%
	0.31%

	应收票据
	0.00
	0.00%
	0.00
	0.00%
	0.00%

	存货
	566.85
	3.61%
	809.73
	4.15%
	3.88%

	经营性资产合计
	11,223.39
	71.51%
	18,179.69
	93.23%
	82.38%

	应付账款
	30.3
	0.19%
	505.24
	2.59%
	1.39%

	应付票据
	0.00
	0.00%
	0.00
	0.00%
	0.00%

	预收账款
	84.63
	0.54%
	35.13
	0.18%
	0.36%

	经营性负债合计
	114.93
	0.73%
	540.37
	2.77%
	1.75%

	经营性资产减经营性负债
	11,108.46
	70.78%
	17,639.32
	90.46%
	80.63%


2、申请人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增长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营业收入
	19,498.40
	15,692.75
	8,543.63

	增长率
	24.25%
	83.68%
	497.76%

	年均复合增长率
	51.07%


参考2015年至2017年营业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结合申请人发展战略、经营现状及历史业绩，预计未来三年申请人营业收入的增长率为20%。
预测2018年至2020年营业收入情况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预计增长率
	20.00%
	20.00%
	20.00%

	预计营业收入
	23,398.08
	28,077.70
	33,693.24


3、申请人未来三年营运资金占用情况预测
根据上述假设及测算，在其他经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申请人流动资金缺口的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17年
	预测值

	
	
	2018-2020年预计占比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营业收入
	19,498.40 
	100.00%
	　 23,398.08 
	　 28,077.70 
	　33,693.24 

	应收账款
	17,322.46 
	78.19%
	　 18,294.96 
	　 21,953.95 
	　26,344.74 

	应收票据
	　-　 
	0.00%
	　　　　　-　 
	　　　　　-　 
	　　　　 -　 

	预付款项
	　 47.50 
	0.31%
	72.53 
	　87.04 
	　104.45 

	存货
	 809.73 
	3.88%
	　　 907.85 
	　　1,089.41 
	　 1,307.30 

	经营性资产合计
	18,179.69 
	82.38%
	　 19,275.34 
	　 23,130.41 
	　27,756.49 

	应付账款
	 505.24 
	1.39%
	　　325.23 
	　　390.28 
	　　468.34 

	应付票据
	　-　 
	0.00%
	　　　　　-　 
	　　　　　-　 
	　　　　 -　 

	预收账款
	　 35.13 
	0.36%
	　　　84.23 
	　　 101.08 
	　　121.30 

	经营性负债合计
	 540.37 
	1.75%
	　409.47 
	491.36 
	 589.63 

	流动资金占用额
	17,639.32 
	80.63%
	　 18,865.87 
	　 22,639.05 
	　27,166.86 

	流动资金需求
	 　- 
	 　- 
	　 1,226.55 
	　　3,773.18 
	　 4,527.81 

	流动资金
需求合计
	9,527.54


注：上述预测涉及的财务数据仅为示意性测算，不构成业绩预测或业绩承诺。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申请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6,000万元，没有超过实际需要量，符合申请人的实际业务发展情况。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缓解申请人流动资金的压力，使申请人财务结构更趋稳健，提升申请人整体经营能力，增强申请人的综合竞争能力。
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申请人补充流动资金测算的依据合理、数据准确。
（三）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审核中关注到，截至2018年6月30日，申请人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共剩余2605.5万元。请申请人结合募投项目实施情况补充披露前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并说明上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情况下，再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截至2018年11月10日，申请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2018年11月10日投入金额
	截至2018年11月10日投入进度

	1
	以智慧旅游为核心的新型智慧城市信息化解决方案产品研发建设与市场推广
	4,000.00
	4,000.00
	2,282.70
	57.07%

	2
	面向创业大数据需求的创业教育实训与服务云平台项目研发建设与市场推广
	2,000.00
	143.60
	135.00
	94.01%

	3
	补充流动资金
	1,234.00
	3,090.40
	2,932.50
	94.89%

	合计
	7,234.00
	7,234.00
	5,350.20
	73.96%


“以智慧旅游为核心的新型智慧城市信息化解决方案产品研发建设与市场推广”资金需求及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明细
	承诺投资金额
	截至2018年11月10日投入金额
	截至2018年11月10日投入进度

	1
	硬件设备费用
	618.30 
	167.70 
	27.12%

	2
	平台环境租赁
	285.00 
	0.00 
	0.00%

	3
	研发费用
	2,757.60 
	1,970.00 
	71.44%

	4
	第三方服务费用
	180.00 
	0.00 
	0.00%

	5
	不可预见费用
	120.00 
	0.00 
	0.00%

	6
	知识产权事务费
	32.10 
	0.00 
	0.00%

	7
	市场推广费用
	175.00 
	145.00 
	82.86%

	合计
	4,168.00
	2,282.70　
	54.77%
 


注：该项目投资预算4,168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的4,000万元用于该项目，不足部分由申请人自有资金补足。
“以智慧旅游为核心的新型智慧城市信息化解决方案产品研发建设与市场推广”实施周期为三年，申请人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包括研发费用787.00万元、硬件设备购置费用450.00万元、平台环境租赁费用285.00万元、第三方服务费用180.00万元、不可预见费用120.00万元、知识产权事务费用32.10万元仍将按照原使用计划使用。
“面向创业大数据需求的创业教育实训与服务云平台项目研发建设与市场推广”募集资金中的1,856.40万元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公告用途变更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剩余的143.60万元中135万元已使用完毕（硬件设备费50万元，市场推广费85万元），未使用完毕的8.60万元将按照原使用计划用于“知识产权事务费项目”。
申请人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 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存在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或借与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不存在用于股票及其他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存在通过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在融资渠道方面，申请人作为新兴产业轻资产企业，难以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信用、抵押贷款融资；债权融资成本亦较高，若采用债券融资方式以解决较大的资金需求，将会产生较高的财务费用。通过股权融资方式解决资金需求，有利于节约财务费用和申请人未来的业务发展。
申请人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为智能安防机器人研发与推广提供资金，并补充流动资金。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不断深入，机器人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机器人产业将迎来战略发展期。而智能安防机器人既可以代替人类完成重要场合的监控与安全防范工作，还可以实现数据收集，构成完整的监控系统，配合智能系统平台在安全性上具备绝对优势，在提高社会安全保障与运维效率、降低人员成本的同时，有效提升安防服务的价值创造水平。同时，智能安防机器人在申请人近年的项目中需求量越来越大，例如新疆边防部队、山东某监狱、克拉玛依油田等诸多单位均有明确的需求和采购意向。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对申请人快速增加市场份额、提升申请人营业规模和市场竞争力带来积极帮助。申请人前次定向发行主要为“以智慧旅游为核心的新型智慧城市信息化解决方案产品”、“面向创业大数据需求的创业教育实训与服务云平台”项目研发建设与市场推广提供资金，同时补充申请人流动资金。因此，本次与前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同，领域不同，技术及研发人员等亦存在不同。
同时，申请人报告期内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占总资产的比重较高，虽然申请人客户信用状况良好，且申请人积极调整信用策略，加强了应收账款的回收，但仍存在不能按期回收和经营活动现金流为负的情况，使申请人的流动资金需求规模不断扩大。
未来，随着申请人经营与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申请人对资金的需求进一步增大，在融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申请人有必要再次通过定向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申请人日常经营以及投资活动的资金需求。
综上所述，申请人尚未使用完毕的前次募集资金均有特定的支出安排，不得用于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所涉及的项目；申请人作为轻资产企业，贷款等间接融资渠道相对受限，债券融资成本较高，若本次投资的项目采用债务融资方式进行筹集，将会使得申请人产生较高的财务费用，不利于日常业务开展及未来业务发展；随着申请人经营、投资规模逐年扩大，应收账款余额和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净额有上升趋势，申请人有必要通过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来满足申请人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因此，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在必要性和合理性，对申请人战略发展及申请人扩大规模、提升市场占有率等具有重要意义。
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申请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合法合规，符合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申请人尚未使用完毕的前次募集资金均有特定的支出安排；申请人未来对流动资金需求仍将存在且规模有扩大趋势；申请人作为轻资产企业，间接融资渠道相对受限，且成本较高。因此，虽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但申请人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在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对申请人战略发展及申请人扩大规模、提升市场占有率等具有重要意义。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及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山东领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